
刚买新车不久，便落
入“返还购车补贴”的骗
局，补贴款没领到，反被
骗去近万元。

今年 2 月，临西县的
张先生在一家 4S 店购买
了一辆雪佛兰汽车，购车
的时候，4S 店员工告诉
张先生， 该车有 3000 元
的补贴款，国家会直接返
还给张先生。

3 月 6 日中午，张先
生突然接到一个上海女
子打来的电话，其自称是
上海雪佛兰厂家工作人
员，说张先生购买汽车的
3000 元补贴款现在能领
了，具体事宜请联系“国
家补贴中心”， 并给了张
先生一个北京的电话号
码。 张先生打过去后，接
电话的是一个自称“国家
补贴中心”工作人员的男
子。 该男子说，张先生要
拿着自己的一张银行卡
到自动取款机上，按他的
指示进行操作才能领到
补贴款。为了能拿到补贴
款，张先生便拿了一张农
行卡到自动取款机上，按

照对方电话里的指示进
行了一番操作。操作完成
后，对方说张先生的这张
银行卡只能返还 20%的
补贴，剩下的钱还得再找
一张银行卡进行同样的
操作才能打过来。张先生
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
一查银行卡，发现卡里少
了 9980 元钱， 这才发觉
自己被骗了，赶紧找警方
报案。

办案民警介绍 ，目
前，以虚假中奖、退车辆
购置税等各种名目的短
信、 电话诈骗活动时有
发生， 由于犯罪分子大
多利用电话、 互联网异
地作案， 案件往往难以
及时侦破， 给不少群众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经济
损失。 因此，民警提醒广
大群众， 千万要提高警
惕， 保护好自己的个人
信息，坚信“天上不能掉
馅饼”，不要轻信骗子的
谎言 ， 及时识破种种骗
局， 不给犯罪分子以可
乘之机。

邱振强

民生关

□ 宗志金

康保县的董某常年向某饲料公
司购买牛羊饲料， 双方结账方式多
以当场现金支付， 偶有赊欠。 2013
年 11 月，董某与某饲料公司因 6205
元的饲料是否付款发生纠纷， 双方
对簿公堂。 原告某饲料公司为支持
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公司销售账目、
销货票据、 转账凭证以及出庭证人
禹某某（公司会计）、张某某（公司
装卸工）、刘某某的证言。

康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
告是否当场给付原告饲料款应由原
告提供直接证据证实。 原告提供的

上述账目、票据以及出庭证人证言均
为间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未给付该
笔饲料款，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责任。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某饲料公司主张被告董某欠该
公司货款 6205 元，虽然在一审中提
交了该公司销售账目、销货票据、转
账凭证、出庭证人证言，因被告对此
不予认可， 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均为
间接证据， 且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证实被告尚欠其货款 6205 元，遂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思考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

对 数 额 不 大 的 欠 款

（借款 ） ，往往碍于生
意 上 或 情 谊 上 的 面

子 ， 不好意思让欠款
人 （借款人 ） 当面写
下书面凭据 ， 这种做
法有时欠妥 ， 一旦发
生纠纷 ， 欠款人或借
款人赖账 ， 自己的权
益就难以保障 。 法律
是写在纸上的规范 ，
如果已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 ， 应当及时搜集
证据 ，可以叫对方补打借条 ，或者
通过短信 、录音 、寻找见证人等方

式固定证据 ，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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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领车补
被骗近万元

没有欠条 欠款主张难认定
□ 樊利军 黄万河

法官提醒：钱款往来要留下书面证据

小儿告父亲
索要抚养费

一名“90 后”小伙儿
不务正业 ， 无意中的一
次“顺手牵羊”让他尝到
不劳而获的甜头，此后，
他打起了盗窃电动车、
摩托车的歪主意。 近日，
唐山市古冶警方将这名
“牵羊”成瘾的小伙儿一
举抓获。

近期，古冶警方先后
接到电动车、 摩托车被
盗的警情 。 通过对案情
的分析 ， 民警发现犯罪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极其
相似 ， 认为很可能为同
一犯罪嫌疑人所为。 为
此， 民警将案件进行并
案侦查， 通过走访周围
群众、摸排线索、查询周
边监控录像 ， 最终锁定
犯罪嫌疑人。 3 月 15 日，
民警获悉嫌疑人在唐家
庄某商场外再次出现，

立即赶往现场 ， 将正在
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龚某抓获。

经了解，犯罪嫌疑人
龚某刚刚成年，父母早年
离异。 因长期无人看管，
他便经常沉溺于网吧，且
没有正当职业。在一次闲
逛中，他发现一辆停放在
路边的电动车没有上锁，
遂起了贪念，看没人注意
趁乱将车子推走。得手后
的他喜出望外，此后便走
上了偷盗之路。

经审讯，龚某供述了
自 2014 年 11 月起，在古
冶城区、唐家庄、北范等
地 连 续 盗 窃 摩 托 车 5
起、 电动车 14 起的不法
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龚
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韩娜

一“90后”小伙盗窃成瘾

2014 年 4 月 15 日 19 时许 ，临
城县的宁某无证驾驶未年检的小型
轿车沿东楼线由西向东行驶， 无证
驾驶未年检二轮摩托车的梁某正由
东向西驶来。当行驶到岗西村东时，
宁某欲超过前方大货车， 却与迎面
驶来的二轮摩托车会车。 梁某本能
地躲闪， 不想车辆撞至公路北侧树
上，自己受伤，摩托车受损。 2014 年
4 月 21 日，梁某向临城县公安交警
大队报案，因已无事故现场，且双方
车辆未发生碰撞或剐蹭， 临城县交
警大队对事故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
后， 向双方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
明，未对事故双方的责任进行划分。
梁某受伤后住院治疗， 花去医疗费
6000 余元， 其伤情已构成伤残。 梁
某觉得自己实在太冤枉了， 宁某超
车在先，自己本能躲避，却落得车损
人伤的后果，这医药费、伤残补助金
等宁某得赔偿。 宁某却说自己根本
没有撞上他，赔偿一事免谈。协商不
成，梁某一纸诉状将宁某告上法庭。

临城县人民法院多次调解不

成，依法判令宁某赔偿梁某医药费、
误工费、 伤残补助金等各项损失共
计人民币 38297.58 元。 宣判后，双
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说法 ： 该案审理的难点在于本
次事故中 ， 机动车之间未发生碰撞
或者剐蹭 ， 即系 “零接触 ” 交通事
故 ， 交警部门未对本次事故作出事
故认定书 ， 界定双方对事故的发生
是否存在过错是关键 。 法院受理案
件后发现 ， 该案只有交警部门出具
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 且该证明言
词模糊 ， 也未对双方的责任进行划
分 。为查明案件事实 ，承办法官在庭
前首先调取了交警部门的卷宗材

料 ，并进行了详细查阅和分析 。庭审
中 ， 法官针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材料
仔细询问了事故双方当事人 ， 同时
结合交警部门的卷宗材料以及本案

庭审情况 ， 最终依据高度盖然性的
证明标准查明了案件事实 ， 并理清
了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本案中 ，双方
车辆虽未发生碰撞或者剐蹭 ， 但根
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可以认定 ， 事故
双方当事人均未取得驾驶证 ， 却驾
驶未经年检的机动车上路行驶 ，本

身均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 对事故的
发生均具有一定的过错 。 同时 ，宁某
除具有上述过错外 ，还存在违法超车
的情形 。 关于这一点 ，在交警部门对
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的笔录中可以

得知 ， 宁某事发时确实存在超车行
为 。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 ，
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 ，不得进行
超车 。 本案中 ，梁某与宁某事发时系
相向而行 ，宁某在超越其前方大货车
时 ，梁某驾驶二轮摩托车正从对面驶

来 ， 随时可能与宁某会车 。 此时 ，宁
某不应当进行超车 ，其却实施了超车
行为 ， 致使梁某因躲闪不及撞至树
上 。 综合上述情况 ，法院认定宁某对
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 ，应承担主
要责任 ，梁某过错较轻 ，应承担次要
责任 。 庭审中 ， 经多次调解无效 ，法
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该案再次警示我们 ， 必须依法
驾驶车辆 ， 行驶中必须遵守交通安
全法规 ，否则必将付出代价 。

车辆“零接触” 肇事仍担责

电视机爆炸
夺走七岁女童生命

□ 本报记者 李建华

电视机看了 10 多年几乎没有
出过毛病，画面也非常清晰，深夜却
突然爆炸化为一堆碎片， 大量黑色
有毒粉尘瞬间弥漫房间。 3 月 19 日
上午， 邯郸县东军师堡村李老太太
经过 10 多天紧急抢救，终于脱离生
命危险， 可她 7 岁的外孙女却因为
呼吸道被粉末堵塞不幸窒息身亡。

李老太太今年 65 岁，由于刚刚
清醒，其很难想起事发当天的情况。
据她的老伴马浩然介绍， 电视机是
21 英寸的老式机，于 2004 年秋天购
买，其间好像只更换过一个小零件，
可以说没有出过什么大故障， 当时
摆放在堂屋西头卧室。

今年 3 月 5 日， 也就是农历正
月十五那天， 前来串亲戚的外孙女
特别喜欢看电视， 晚上和姥姥睡在
一个屋里。次日凌晨 4 时许，马浩然
的儿媳妇发现院子里的灯灭了，同
时听到“啪”的一声响，其以为有人
在街上放炮导致供电开关跳闸 ，便
没有出去查看。

过了一个多小时，马浩然醒来，

闻到一股刺鼻如同胶皮烧煳了的味
道，立即拿起手电跑到院子里。当其
合上电闸， 冲入老伴的房间后不禁
目瞪口呆———屋里烟雾弥漫， 老伴
和外孙女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脸上
落满黑色粉尘。 原本放置在桌子上
的电视机没了踪影， 只剩下一堆碎
片。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
医生綦岩说 ，3 月 6 日早 6 时 15
分， 小女孩被送到急诊室时已经没
有了呼吸和心跳， 整个人如同刚从
煤堆里刨出来一样， 鼻孔和嘴里全
是那种油腻腻的粉尘， 非常难以清
理。老太太相对幸运些，经过采取吸
痰、气管切开等抢救措施，生命体征
渐渐平稳。 医务人员根据经验和患
者病情判断， 祖孙二人应该是短时
间内吸入了大量粉尘、 金属颗粒等
物质，导致呼吸道堵塞，肺部感染、
发炎，相当于重度煤气中毒。

3 月 19 日上午， 记者在李老太
太的房间看到，房顶 、墙壁 、地面 、
床铺上全是一层黑色的粉末， 一旦
粘在手上很难清洗干净。 桌子上面
有一堆黑乎乎的碎片， 还有掉在下
面严重变形的铁框， 很难想象这些
物件曾是一台电视机。

另外， 在报废电视机左右两侧
不到 20 厘米的桌面上，摆放着两个
大小相同的香炉， 里面有燃烧过的
香灰， 后面墙上张贴着两幅保佑平
安的“家神图像”。 按照当地农村风
俗习惯，村民过年除了敬香外，还要
点燃几根蜡烛。

马浩然回忆说， 小外孙女当天
下午看了一段时间电视， 晚上吃完
饭又和姥姥躺在床上继续看动画
片。至于什么时间睡的觉，有没有关
电视，他和家人都不清楚，但无论如
何， 也不会想到电视机能惹出如此
大的祸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李老太
太祖孙二人出事后，邯郸县公安局、
消防大队均及时赶到现场。 消防部
门经过认真勘察， 惊讶地发现电视
机下面的一张纸竟然完好无损，同

时屋内找不到任何燃烧的痕迹 ，为
此排除火灾事故，认为应该属于“电
视机爆炸”。 同时，警方也认定小女
孩并非他杀，构不成刑事案件。当地
派出所出具的一份证明信中大致写
道：居民李某家中电视机自燃，造成
李某受伤，一名女孩死亡。

对于电视机爆炸的原因， 厂家
驻邯郸办事处负责售后的工作人员
称，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案例，很
难解释清楚。 3 月 6 日，他们也去李
老太太家中进行了调查、取证，根据
房间桌子上摆放着香炉和蜡烛这一
特殊情况， 认为不排除蜡烛引燃了
电视机外壳， 随后产生大量有毒气
体和粉末。

一夜间， 可爱的外孙女离开人
世，老伴也险些丧命，各种医疗费累
计花了 7 万多元， 如此惨重的损失
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马浩然整日愁
眉不展。

由于电视机已看了 10 多年，家
中又翻盖了房子， 当初只记得购自
附近的尚壁镇， 相关票据早已不知
丢落何处。如今，电视机又变成了一
堆碎片， 人们从外观上根本无法判
断出品牌、机型。马浩然在向电视机
厂家讨要说法时， 遇到了一个非常
尴尬的难题。

经过有关人士指点， 马浩然一
家人找到了配制的电视机遥控器 ，

上面清晰标注着品牌字样， 另有一
张数年前以电视机为背景的照片 。
可这些证据并未得到厂家认同，对
方坚称电视机已超出安全使用期
限， 而且只有提供票据或机壳上的
商标，才能进入理赔程序。

河北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
林认为， 按照民法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关规定， 电视机作为一项科
技产品，即便超过安全使用期，厂家
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马浩然一家
既然认定电视机就是引发悲剧的罪
魁祸首，完全可以将遥控器、照片还
有邻居的证明当作间接证据维护自
身的权益。

如果最终无法认定电视机的品
牌， 受害人一方还可以将所有品牌
的电视机全部告上法庭， 由各电视
机制造商来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

据了解，在家电行业，显像管式
电视机安全使用年限是 7 年， 如果
超期服役很容易发生器件老化 、辐
射超标、自燃等事故。 专家建议，电
视机购买后不要随便改装， 平时摆
放于干燥、通风、散热好的位置，雷
雨天气要拔掉电源插头。

事发 ：“黑色粉尘 ”让祖
孙二人一死一伤

现场：电视机化为一堆碎片

维权：品牌认定遭遇尴尬

探因：电视机发生爆炸

律师：遥控器与照片可作证据

父母离婚后，未抚养
子女的一方应承担抚养
费已经众所周知 ，那么 ，
父 母 并 未 离 婚 只 是 分
居 ， 子女能否主张抚养
费呢？ 近日，唐山市路南
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
样一起儿子起诉父亲要
求支付父母分居期间抚
养费的案件。

张某和梁某为夫妻
关系，育有一子张某某 。
后张某和梁某因感情不
和， 自 2014 年 3 月起一
直分居。 分居期间，张某
某随梁某生活， 张某未
支付过抚养费用。 张某

某在幼儿园的开支越来
越大， 梁某收入不高无
力承担 ， 于是张某某作
为 原 告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要求被告张某支付
抚养费。

被告张某收到法院
传票后， 未到庭参加诉
讼，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
根据原告的实际费用支
出情况、日常生活需要、
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及被
告的工资收入情况 ，法
院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
分居期间的抚养费。

王瑞华

相关链接 ：

高度盖然性 ， 即根据事物发展
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

法 ， 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达不到
逻辑必然性条件时不得不采用的一

种认识手段 。
所谓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

是将盖然性占优势的认识手段运用

于司法领域的民事审判中 ， 在证据
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

分的情况下 ， 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

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

度的盖然性 ， 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
实予以确定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73 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
相反的证据 ，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
否定对方证据的 ， 人民法院应当结
合案件情况 ， 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
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

据的证明力 ， 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
据予以确认 ” 的规定 ， 是我国法律
对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明确规

定 。

什么叫高度盖然性

没
有
！

你有欠条吗 ？

李老太太侥幸生还 。

电视机已成为一堆碎片 。

冀州市公安局信访科加强源头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 ，深入重点信访人家中 ，为其答疑解惑 ，用真情温
暖人心 。 图为信访科民警在信访人家中 ,与其谈心 。

毕丽丽 摄


